
(individual:6)   17-18 年度家長通告\費用\42 

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

「運動校隊聖誕節海外田徑集訓及交流團 2017-2018 --- 台中市」 

敬啟者： 

 本校向來重視體育運動的發展及體育運動對學生的幫助，為了加強學生對體育發展的認識及

技能，故定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廿一日至廿八日(週四至週四、共八天) 舉辦「運動校隊聖誕節海

外田徑集訓及交流團 2017-2018 --- 台中市」八日七夜田徑集訓及交流團，期望藉此活動，增加對

台灣體育發展及高中學生活的認知，擴闊學生的視野，並透過在大學的運動訓練，提升技能水平。

茲將詳情臚列如下： 

  

(1) 「運動校隊聖誕節海外田徑集訓及交流團 2017-2018 --- 台中市」簡報會 

日    期：2017 年 12 月 14 日 

時    間：下午 4:15 至 4:45 

 地    點：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106 室 

 

(2) 「運動校隊聖誕節海外田徑集訓及交流團 2017-2018 --- 台中市」 

日    期：2017 年 12 月 21 至 28 日(八日七夜)  

 訓練地點：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/ 台中五權國民中學  

 住宿地點：台中公園智選假日飯店 

 參加人數：6 人(由體育科老師挑選) 

 費    用：港幣$4,866.8 

費用備註：(1) 費用包括機票、食宿費用、機場稅、機場保安稅及燃油附加費 

              (2) 場地租用費及教練費用由校方支付 

資助備註：(1) 中五或中六學生，於上學年相關學科第一名﹝全年學科獎﹞，及操行獲 B 級

或以上，可獲校方資助團費一半，上限為港幣 $1,500。 

     (2) 人才庫成員，或於體育、藝術、服務等範疇表現突出者並該範疇與學習團相 

          關，及操行獲 B 級或以上，可獲校方資助團費的一半，上限為港幣 $1,500。 

(3) 綜援 / 全津 (註 1) 學生，及操行獲 B 級或以上，可獲校方資助團費，上限

為港幣 $2,920。(註 2) 

        若學生同時兼備上列兩者或以上，亦只可以獲校方津貼上限港幣 $3,893.4。 

     若學生因任何理由退出，須繳付全費港幣$4,866.8。 

註： 

1. 綜援：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」；全津：「學生資助計劃全額資助」。 

2. 學生資助的總金額不會超過團費。 

繳費方法及日期：請於 2017 年 11 月 22 日或之前以 劃線支票 繳付全費，抬頭請寫上『天

水圍循道衞理中學法團校董會』。 

 

繳交證明文件：請隨支票一併繳交 香港身份證、護照 (護照有效日期最少六個月)及入台許

可同意書 (出境及入境登記表) 影印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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帶隊老師：李紹良老師 

注意事項：(1) 學生必須持有有效的香港居民身份證、護照(護照有效日期最少六個月)及入台

許可同意書(出境及入境登記表)。(學生須自行辦理有關證件) 

(2) 學生必須自行購買旅遊平安保險。 

              (3) 帶備個人日用醫療藥物、衛生用品及訓練用品。 

(4) 輕便裝束及帶備雨具。 

 

 

 此致 

學生家長 

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

(黃秀蓮校長)       

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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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回條】 

敬覆者： 

本人已得悉有關「運動校隊聖誕節海外田徑集訓及交流團 2017-2018 --- 台中市」事宜，並同

意／不同意*  

小兒／小女* 參加「運動校隊聖誕節海外田徑集訓及交流團 2017-2018 --- 台中市」簡報會 及「運

動校隊聖誕節海外田徑集訓及交流團 2017-2018 --- 台中市」之活動。 
 
【請填寫以下資料】 

敝子女需繳交的費用如下：(請以號選擇) 

(1) 全費學生：港幣$4,866.8    

 

(2) 中五或中六學生，上學年相關學科第一名﹝全年學科獎﹞：港幣$3,366.8  

(校方津貼：港幣$1,500) 

 

(3) 人才庫成員，或於體育、藝術、服務等範疇表現突出者：港幣$3,366.8 

   (校方津貼：港幣$1,500) 

 

(4) 綜援 / 全津 (註 1) 學生：港幣$1,946.8  (校方津貼：港幣$2,920)  

 

(5) 中五或中六學生，上學年相關學科第一名﹝全年學科獎﹞，並且是綜援   

   / 全津 (註 1) 學生：港幣$973.4  (校方津貼：港幣$3,893.4) 

 

(6) 人才庫成員，或於體育、藝術、服務等範疇表現突出者，並且是綜援   

   / 全津 (註 1) 學生：港幣$973.4   (校方津貼：港幣$3,893.4) 

 

 
*學生必須於操行獲 B 級或以上，方可獲校方津貼。 
 

* 註：1. 所需繳付的費用將由學生證內的餘款扣除。如餘款不足，請家長先行增值，學生可以現金到本校校務處或透

過繳費靈增值，如以繳費靈增值，增值金額必須為$100 或其倍數，服務商會收取每次$2.1 手續費。 

2. 截至 2017 年 11 月 20 日或之前，凡符合領取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(綜援)」並已提交證明文件或獲學生資助辦

事處「學校書簿津貼」全額津貼資格的學生，將由學校撥款資助。(詳情參考通告資助備註) 

 

敝子女的個人資料如下：(請以號選擇) 

(1) 於香港出世     

(2) 現已持有效之特區護照(護照有效日期最少六個月)  

(3) 曾到訪台灣  
 

緊急聯絡人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關係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緊急聯絡人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   

敝子弟有以下健康問題，需要特別照顧(如哮喘/心臟病/食物敏感/藥物敏感等)： 

 

 

其他要求(如素食等)：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此覆 

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校長 

學生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 

學生班別：____________(_____) 

家長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 

家長簽署：__________________ 

* 請刪除不適用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期：2017 年 11 月_____日 


